
（附件一） 

   揚子學校財團法人雲林縣揚子高級中等學校學生申訴案件申訴書 年  月  日（       ）申字第           號 

申  訴  人 班   級    年   班 學   號

出生年月日 民國  年  月  日 住   址

性     別 男      女 聯絡電話 家長手機 

代  理  人 
與申訴學

生之關係

是否要求

到會說明 
是  否 

一、申訴事實(應

載明原懲戒處分

之文別及事實大

略) 

二、申訴理由 (應

載明原懲戒處分違

背本校章則及不當

之具體理由及證

據)

三、希望獲得之補

救

四、原簽處分單位

列舉意見  (檢附

文件及證據，請裝

訂如附件)

五、核  示

備           註 1.本申訴書所載資料不對外公開。 

2.申訴人指學校對其獎懲處分時，具學生身份之當事人；代理人指申訴人之父母及監護人。 

3.「申訴案件」欄由申訴人就獎懲通知單上之日期與獎懲事由、種類、次數填寫。 

4.「申訴理由」欄與「希望獲得之補救」欄，由申訴學生填寫，也可另紙書寫，浮貼在申訴書上。

5.「原簽處分單位意見」欄，由原簽獎懲處分單位填寫。  

6.「核示」欄由申評會承辦人呈閱後依核示意見辦理。


